
府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表別 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
承辦

人員
專員 課長 秘書 主任 專門委員 主任秘書 副局長 局長 市長

會辦

機關

(單位)

備考

乙 土地登記

不動產糾紛調處事項（建

物所有權第一次及時效取

得登記異議調處）

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 土地登記科

乙 地籍清理

地籍清理發給土地/建物

價金及發還土地/建物申

請案件協審及補正事項

專案性人民申請案 擬辦 v v v 核定

乙 地籍清理

地籍清理發給土地/建物

價金及發還土地/建物申

請案件協審及補正事項

逾期未補正而駁回或民眾

申請撤案者
擬辦 v 核定

乙 地政士管理
地政士組織及團體憑證申

請之初審事項
擬辦 v 核定

乙 地政士管理 地政士登記資料查詢事項 擬辦 v 核定

乙 其他
已簽奉地政局核定案件後

續發函
擬辦 v v v 核定

層轉地政局發文者無

適用

乙 土地登記 土地登記賠償事件

經協議成立之賠償總額超

過新臺幣50萬元，或經訴

訟上和解成立或判決確定

者

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

土地登記科

秘書室

會計室

乙 土地登記 土地登記賠償事件 簽報地政局同意拒絕賠償 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 土地登記科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法令疑義事項 擬辦 v v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賠償事件及行政救濟事項

檢具訴願書或賠償請求書

函報法務局或地政局列管

事項

擬辦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賠償事件及行政救濟事項

訴願書同時對二個機關以

上所為處分表示不服者，

函送其他機關辦理事項

擬辦 v 核定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登記課）分層負責明細表
陳核流程

二級機關 一級機關

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1號核定

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2號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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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賠償事件及行政救濟事項

非原行政處分機關，函送

原訴願案予原行政處分機

關事項

擬辦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賠償事件及行政救濟事項
函請他機關提供相關資料

事項
擬辦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賠償事件及行政救濟事項
函送答辯書狀或賠償處理

意見事項
擬辦 v v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賠償事件及行政救濟事項
來函到場陳述意見或法院

通知開庭事項
擬辦 v v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賠償事件及行政救濟事項
接獲訴願決定書、法院判

決或裁定等簽核事項
擬辦 v v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賠償事件及行政救濟事項
法務局或法院檢還或移送

卷證事項
擬辦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賠償事件、行政救濟、訴

訟事項，委任律師或選定

訴訟代理人事項

擬辦 v v v 核定 主計機構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異議處理事項 異議之處理及回復事項 擬辦 v v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異議處理事項 撤回異議事項 擬辦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撤回申請案件事項 擬辦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申請閱卷（含抄寫、複印

或攝影）事項
擬辦 v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行政革新建議事項 擬辦 v v v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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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時效取得權利及回復所有

權登記公告事項
擬辦 v v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外國人取得移轉土地建物

權利事項

外國人取得移轉土地建物

權利報府核准事項
擬辦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外國人取得移轉土地建物

權利事項

本府核准報請內政部備查

及內政部同意備查函復地

政事務所者

擬辦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口頭請辦事項
所依據之申請案件由主

任、秘書決行者
擬辦 v v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口頭請辦事項
所依據之申請案件非由主

任、秘書決行者
擬辦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陳報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建物列冊管理及停止

列冊管理事項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建物列冊管理及停止列冊

管理報局核准事項

擬辦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陳報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建物列冊管理及停止

列冊管理事項

本局函准同意停止列冊管

理者
擬辦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查詢戶

籍資料、公告、通知繼承

人辦理繼承登記及函復稅

捐機關等事項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查詢戶

籍資料、公告、通知繼承

人辦理繼承登記及函復稅

捐機關等事項（非屬下列

存查情形者）

擬辦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查詢戶

籍資料、公告、通知繼承

人辦理繼承登記及函復稅

捐機關等事項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查詢戶

籍資料，戶政機關之函復

事項存查者

擬辦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辦理人民申請案件向有關

機關查詢資料、公告、撤

銷公告及通知權利人、義

務人、權利關係人或有關

機關事項

辦理人民申請案件向有關

機關查詢資料、公告、撤

銷公告及通知權利人、義

務人、權利關係人或有關

機關事項（非屬下列5項

情形者）

擬辦 v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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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辦理人民申請案件向有關

機關查詢資料、公告、撤

銷公告及通知權利人、義

務人、權利關係人或有關

機關事項

附屬建物補辦第一次登記

之公告
擬辦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辦理人民申請案件向有關

機關查詢資料、公告、撤

銷公告及通知權利人、義

務人、權利關係人或有關

機關事項

書狀補給登記申請案件之

通知、公告及因撤回申請

案件所為之撤回公告者

擬辦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辦理人民申請案件向有關

機關查詢資料、公告、撤

銷公告及通知權利人、義

務人、權利關係人或有關

機關事項

所有權移轉登記完畢之違

建通報事項
擬辦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辦理人民申請案件向有關

機關查詢資料、公告、撤

銷公告及通知權利人、義

務人、權利關係人或有關

機關事項

經戶政機關通報死亡後，

另函通知繼承人辦理繼承

登記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辦理人民申請案件向有關

機關查詢資料、公告、撤

銷公告及通知權利人、義

務人、權利關係人或有關

機關事項

依戶籍資料異動跨機關通

報服務作業辦竣通知權利

人事項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更正登記通知登記名義人

及權利關係人事項

更正登記由主任、秘書決

行者通知登記名義人及權

利關係人事項

擬辦 v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更正登記通知登記名義人

及權利關係人事項

更正登記非由主任、秘書

決行者通知登記名義人及

權利關係人事項

擬辦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權利書狀公告註銷及通知

事項

所依據之申請案件係由主

任、秘書或課長決行者，

其權利書狀公告註銷及通

知事項

擬辦 v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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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權利書狀公告註銷及通知

事項

所依據之申請案件係由專

員或承辦人員決行者，其

權利書狀公告註銷及通知

事項

擬辦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辦竣通信申請及郵寄到家

案件之回復事項
擬辦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囑託登記案件函復事項 擬辦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相關業務網站查無資料，

須發文查詢事項
擬辦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公有土地出售備查事項
公有土地出售備查事項（

非屬存查者）
擬辦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公有土地出售備查事項 存查者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地政士開業（異動）登記

之通知事項

地政士開業（異動）登記

之通知事項（非屬存查

者）

擬辦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地政士開業（異動）登記

之通知事項
存查者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金融機構授權書及印鑑備

查事項、戶政機關印鑑備

查事項

擬辦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民政機關函送祭祀公業備

查資料事項

民政機關函送祭祀公業備

查資料事項（非屬存查

者）

擬辦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民政機關函送祭祀公業備

查資料事項
存查者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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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簽證人登記有關事項 擬辦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懲戒違規地政士、律師之

通知事項
擬辦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清查地政士違規執業之陳

報事項
擬辦 v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公務機關查詢地籍、地價

資料事項

公務機關查詢地籍、地價

資料事項，非僅索取各類

謄本者

擬辦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公務機關查詢地籍、地價

資料事項

函詢事項僅為檢送各類謄

本者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移文事項
非本機關權管事項移辦權

責機關
擬辦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公文回執聯及送達證書歸

檔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函復法院函詢事項

函復法院函詢事項（函詢

事項非屬是否符合公寓大

廈管理條例及農業發展條

例規定者或非僅為檢送各

類謄本者）

擬辦 v v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函復法院函詢事項

函詢事項為是否符合公寓

大廈管理條例及農業發展

條例規定者

擬辦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函復法院函詢事項
函詢事項僅為檢送各類謄

本者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國稅局同意抵繳稅款函（

副知登記機關代替同意移

轉文件）

國稅局同意抵繳稅款函（

副知登記機關代替同意移

轉文件）（非存查者）

擬辦 核定

登記課  第 6 頁



府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表別 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
承辦

人員
專員 課長 秘書 主任 專門委員 主任秘書 副局長 局長 市長

會辦

機關

(單位)

備考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登記課）分層負責明細表
陳核流程

二級機關 一級機關

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1號核定

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2號備查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國稅局同意抵繳稅款函（

副知登記機關代替同意移

轉文件）

存查者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戶政機關檢送「門牌改編

新舊對照表」（改註資

料）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土地登記印鑑設置、變更

及註銷事項
擬辦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各類地籍報表之編製與陳

報事項
擬辦 v v 核定

含其他報地政局之月

報、季報、半年報、

年報表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土地登記罰鍰裁處書事項

所依據之登記申請案件由

主任、秘書決行者（含相

關陳述意見、催繳及移送

行政執行前函查財產等事

項）

擬辦 v v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土地登記罰鍰裁處書事項

所依據之登記申請案件非

由主任、秘書決行者（含

相關陳述意見、催繳及移

送行政執行前函查財產等

事項）

擬辦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逾期未繳納罰鍰移送行政

執行分署事項

逾期未繳納罰鍰移送行政

執行分署事項（非屬下一

項情形者）

擬辦 v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逾期未繳納罰鍰移送行政

執行分署事項

未取得執行憑證前繳清罰

鍰，通知行政執行分署銷

案者

擬辦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未會同申請者欠繳登記費

通知事項
擬辦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屬非主管業務、周知、副

知或無應辦事項者
擬辦 v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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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表別 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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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
專員 課長 秘書 主任 專門委員 主任秘書 副局長 局長 市長

會辦

機關

(單位)

備考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登記課）分層負責明細表
陳核流程

二級機關 一級機關

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1號核定

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2號備查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依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築改良物標售作業要

點第19點第3項規定之協

助審查應繼分事項

依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築改良物標售作業要

點第19點第3項規定之協

助審查應繼分事項

擬辦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依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築改良物標售作業要

點第5點第2項規定之公告

作業事項

依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築改良物標售作業要

點第5點第2項規定之公告

作業事項

擬辦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有關都市更新備查事項
有關都市更新備查事項（

非屬存查者）
擬辦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有關都市更新備查事項 存查者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地籍異動即時通事項 核定

丙(公文類) 財物、勞務及工程採購
簽辦未達新臺幣1萬元小

額採購案件
擬辦 v v 核定 主計機構

丙(公文類) 財物、勞務及工程採購
簽辦新臺幣1萬元以上採

購案件
擬辦 v v v 核定

主計機構

政風機構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地政規費及罰鍰之核算事

項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土地及建物登記通知補正

事項

主任核定之土地及建物登

記案件通知補正事項
擬辦 v v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土地及建物登記通知補正

事項

秘書核定之土地及建物登

記案件通知補正事項
擬辦 v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土地及建物登記通知補正

事項

課長核定之土地及建物登

記案件通知補正事項
擬辦 v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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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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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1號核定

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2號備查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土地及建物登記通知補正

事項

專員核定之土地及建物登

記案件通知補正事項
擬辦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土地及建物登記通知補正

事項

承辦人員核定之土地及建

物登記案件通知補正事項
擬辦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土地及建物登記駁回事項
土地及建物登記駁回事項

（非屬下列4項情形者）
擬辦 v v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土地及建物登記駁回事項

法院或其他機關依法律規

定囑託登記機關所為之限

制登記未塗銷而駁回者

擬辦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土地及建物登記駁回事項

未依補正事項完全補正者

（所依據之登記申請案件

非由主任、秘書決行者）

擬辦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土地及建物登記駁回事項

書狀補給登記案件經利害

關係人檢附權利書狀正本

異議而駁回及權狀經查尚

於本所存放而駁回者

擬辦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土地及建物登記駁回事項
因逾期未補正駁回及不屬

登記機關管轄而駁回者
擬辦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第一次

登記事項

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第一次

登記之核准公告
擬辦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第一次

登記事項

附屬建物補辦第一次登記

之核准公告
擬辦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第一次

登記事項

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第一次

登記經公告期滿無人異議

之核准登記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第一次

登記事項

附屬建物補辦第一次登記

公告期滿無人異議之核准

登記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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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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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登記課）分層負責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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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1號核定

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2號備查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占有時效完成取得權利登

記事項

占有時效完成取得權利登

記之核准公告
擬辦 v v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占有時效完成取得權利登

記事項

占有時效完成取得權利登

記公告期滿無人異議之核

准登記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依土地法第12條規定回復

所有權登記事項
擬辦 v v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申請

登記事項
擬辦 v v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依法院確定判決及依法與

法院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

之登記事項

擬辦 v v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土地及建物面積增減、建

物門牌變更及建物用途變

更（有建管機關證明者）

之標示變更登記事項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土地及建物買賣、贈與、

交換、共有物分割、抵繳

稅款、退稅及有償撥用移

轉登記事項

擬辦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發還土地登記事項

依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

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條例

囑託權利變更登記

擬辦 v v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發還土地登記事項
依地籍清理條例發還土地

登記
擬辦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收歸國有登記事項

收歸國有登記事項（非屬

依地籍清理條例第15條第

1項規定所為者)

擬辦 v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收歸國有登記事項

依地籍清理條例第15條第

1項規定所為之收歸國有

登記

擬辦 v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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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表別 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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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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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2號備查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法人分割、合併、收購及

轉換移轉登記事項
擬辦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土地放領所有權移轉登記

事項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法院拍賣移轉登記事項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剩餘財產差額分配登記事

項
擬辦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賸餘財產分派登記事項 擬辦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土地徵收囑託登記事項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區段徵收及土地重劃登記

事項
擬辦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解散登記事項

解散登記事項（非屬依祭

祀公業條例第50條第1項

第3款規定所為者）

擬辦 v v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解散登記事項

依祭祀公業條例第50條第

1項第3款規定所為之解散

登記

擬辦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他項權利設定登記事項 擬辦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他項權利移轉登記事項 擬辦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他項權利內容變更登記事

項（抵押權內容變更除

外）

擬辦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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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抵押權內容變更登記事項
抵押權債權額增加及增加

擔保變更登記事項
擬辦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抵押權內容變更登記事項
非屬抵押權債權額增加及

增加擔保變更登記事項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繼承、遺囑繼承、遺贈、

酌給遺產、遺產管理人、

遺囑執行人及遺產清理人

登記事項

繼承、遺囑繼承、遺贈、

酌給遺產、遺產管理人、

遺囑執行人及遺產清理人

登記事項（非屬下列3項

情形者）

擬辦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繼承、遺囑繼承、遺贈、

酌給遺產、遺產管理人、

遺囑執行人及遺產清理人

登記事項

繼承開始於74年6月5日以

後之繼承、分割繼承登記

事項

擬辦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繼承、遺囑繼承、遺贈、

酌給遺產、遺產管理人、

遺囑執行人及遺產清理人

登記事項

辦竣公同共有繼承登記後

，再協議分割繼承登記事

項

擬辦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繼承、遺囑繼承、遺贈、

酌給遺產、遺產管理人、

遺囑執行人及遺產清理人

登記事項

經由法院選任之遺產管理

人、遺囑執行人及遺產清

理人登記事項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信託相關登記事項
信託相關登記事項（未涉

及權利繼承者）
擬辦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信託相關登記事項
信託相關登記事項（涉及

權利繼承者）
擬辦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更正登記事項
須報局核准之更正登記事

項
擬辦 v v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更正登記事項
免報局核准之更正登記事

項
擬辦 v v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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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更正登記事項

依臺灣省光復初期誤以死

者名義申辦土地總登記處

理要點所為之更正登記者

擬辦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更正登記事項

依土地登記規則第121條

第2項規定所為之更正登

記者

擬辦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更正登記事項

繼承人以土地抵繳遺產稅

後，經稅捐稽徵機關函請

就原抵繳遺產稅已登記國

有或地方有之土地權利範

圍變更更正登記者

擬辦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更正登記事項

建築基地地號、建物建築

完成日期、主要用途、原

因發生日期、權利書狀字

號或使用執照號碼等資料

漏未登載或不符辦理更正

登記者

擬辦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更正登記事項

同一所有權人之各該區分

所有建物之基地權利應有

部分，已依所有權人之申

請分別繕發權利書狀後，

再次請求各該區分所有建

物之基地應分擔之權利範

圍調整時

擬辦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更正登記事項

身分證統一編號為流水編

號或錯誤、出生日期空白

或錯誤，經檢附或戶役政

系統查得原登記住址之戶

籍資料辦理更正登記者

擬辦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更正登記事項
屬地籍資料建檔遺漏或錯

誤有原案可稽之更正登記
擬辦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更正登記事項

出生日期空白或錯誤，身

分證統一編號與地籍資料

相符辦理更正登記者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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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表別 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
承辦

人員
專員 課長 秘書 主任 專門委員 主任秘書 副局長 局長 市長

會辦

機關

(單位)

備考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登記課）分層負責明細表
陳核流程

二級機關 一級機關

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1號核定

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2號備查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更正登記事項

在本國無身分證統一編號

之申請人檢附足資認定確

與登記名義人為同一人之

證明文件，依申請人檢附

之統一證號或西元出生年

月日加英文姓氏前二字母

逕為辦理統一編號更正者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更正登記事項

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

證統一號碼、住址及門牌

等錯誤經行政機關更正者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更正登記事項

外國人統一證號因編碼格

式修正，經檢附載有新舊

式統一證號文件或移民署

系統查得新舊統一證號資

料辦理統一編號更正登記

者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更正登記事項
經報局核准更正之登記案

件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更正登記事項

辦理地籍資料電腦處理新

字造字後，再辦理姓名更

正登記者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更正登記事項

辦理公、私法人統一編號

「10碼」變更為「8碼」

之更正登記者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更正登記事項

辦竣限制登記（預告登記

除外），經原囑託登記機

關來文變更更正登記者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更正登記事項
依土地登記規則第43條持

分協議更正登記事項
擬辦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更正登記事項 由上級機關囑託更正者 擬辦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限制登記及其塗銷登記事

項（預告登記除外）

限制登記及其塗銷登記事

項（預告登記除外）
核定

凡屬未登記建物查封

登記，由測量課勘測

並核定辦理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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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表別 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
承辦

人員
專員 課長 秘書 主任 專門委員 主任秘書 副局長 局長 市長

會辦

機關

(單位)

備考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登記課）分層負責明細表
陳核流程

二級機關 一級機關

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1號核定

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2號備查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土地及建物預告登記及其

塗銷事項

預告登記請求權人死亡，

涉及權利繼承者
擬辦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土地及建物預告登記及其

塗銷事項
預告登記事項 擬辦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土地及建物預告登記及其

塗銷事項

預告登記塗銷事項（未涉

及權利繼承者）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他項權利塗銷登記事項
抵押權人死亡，涉及權利

繼承者
擬辦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他項權利塗銷登記事項
他項權利塗銷登記事項（

未涉及權利繼承者）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私有土地所有權拋棄為國

有登記事項
擬辦 v v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撤銷登記事項
撤銷登記事項（非屬下一

項情形者）
擬辦 v v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撤銷登記事項

繼承人以土地抵繳遺產稅

後，因重新核定稅額，經

稅捐稽徵機關及財政部國

有財產署同意溢繳部分以

原抵繳遺產稅已登記為國

有之部分土地權利，返還

繼承人所申辦之撤銷登記

者

擬辦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撤銷徵收及廢止徵收事項 擬辦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管理人及代表人變更登記

事項
擬辦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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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表別 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
承辦

人員
專員 課長 秘書 主任 專門委員 主任秘書 副局長 局長 市長

會辦

機關

(單位)

備考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登記課）分層負責明細表
陳核流程

二級機關 一級機關

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1號核定

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2號備查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公有土地及建物管理機關

變更登記及無償撥用事項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權利人更名及住址變更登

記事項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夫妻聯合財產更名登記事

項
擬辦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依土地登記規則第121條

第1項及第150條規定之更

名登記事項

擬辦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權利書狀換發登記事項

檢附舊權利書狀申請換

發、未會同申請通知換發

且所有權無欠繳遺產稅註

記事項者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權利書狀換發登記事項

未會同申請通知換發且所

有權欠繳遺產稅註記事項

者

擬辦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權利書狀補發登記事項 登記案件之核准公告 擬辦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權利書狀補發登記事項
登記案件公告期滿無人異

議之核准登記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同一所有權人就其所有各

相關區分所有建物之共有

部分權利範圍調整時所為

之登記事項

擬辦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持分合併登記事項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持分分割登記事項 擬辦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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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表別 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
承辦

人員
專員 課長 秘書 主任 專門委員 主任秘書 副局長 局長 市長

會辦

機關

(單位)

備考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登記課）分層負責明細表
陳核流程

二級機關 一級機關

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1號核定

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2號備查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共有型態變更登記事項 共有型態變更登記事項 擬辦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註記及塗銷註記事項
註記及塗銷註記事項（非

屬下列10項情形者）
擬辦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註記及塗銷註記事項

依民事訴訟法第254條規

定所為之註記及塗銷註記

事項

擬辦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註記及塗銷註記事項
依土地登記規則第83條規

定申請註記或調整事項
擬辦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註記及塗銷註記事項 建立共有部分附表 擬辦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註記及塗銷註記事項 輔助宣告註記登記 擬辦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註記及塗銷註記事項
更正中註記或塗銷註記係

由上級機關囑託註記者
擬辦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註記及塗銷註記事項
建物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

欄加註使用執照號碼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註記及塗銷註記事項

凡屬內政部訂頒「登記原

因標準用語」中「註記」

之登記原因之備註欄所列

第1－12項之註記及其塗

銷事項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註記及塗銷註記事項

依土地登記規則第66條規

定申請分開繕狀時，於建

物標示部所為之註記事項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註記及塗銷註記事項

辦理區分所有建物第一次

登記時，於建物基地地號

土地標示部所為之註記事

項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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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表別 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
承辦

人員
專員 課長 秘書 主任 專門委員 主任秘書 副局長 局長 市長

會辦

機關

(單位)

備考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登記課）分層負責明細表
陳核流程

二級機關 一級機關

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1號核定

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2號備查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註記及塗銷註記事項

都市更新事項，由主管機

關囑託限制或塗銷限制之

登記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土地登記印鑑設置、變更

及註銷事項
擬辦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失蹤財產管理人及破產管

理人登記事項

失蹤財產管理人及破產管

理人登記事項（非經由法

院選任者）

擬辦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失蹤財產管理人及破產管

理人登記事項

失蹤財產管理人及破產管

理人經由法院選任者之登

記事項

擬辦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他項權利分割登記事項 擬辦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改設醫療法人 擬辦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都市更新事項 地籍整理 擬辦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都市更新事項 權利變換 擬辦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都市更新事項
權利變換（他項權利轉

載）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截止記載事項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依地籍清理條例第24條至

第26條規定之神明會更名

登記事項

擬辦 v v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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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表別 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
承辦

人員
專員 課長 秘書 主任 專門委員 主任秘書 副局長 局長 市長

會辦

機關

(單位)

備考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登記課）分層負責明細表
陳核流程

二級機關 一級機關

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1號核定

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2號備查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依地籍清理條例第28條規

定辦理之38年12月31日以

前登記之抵押權塗銷登記

事項

登記案件之核准公告 擬辦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依地籍清理條例第28條規

定辦理之38年12月31日以

前登記之抵押權塗銷登記

事項

登記案件公告期滿無人異

議之核准登記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依地籍清理條例第30條規

定辦理之34年10月24日以

前登記之限制登記塗銷登

記事項

登記案件之核准公告 擬辦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依地籍清理條例第30條規

定辦理之34年10月24日以

前登記之限制登記塗銷登

記事項

登記案件公告期滿無人異

議之核准登記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依地籍清理條例第27條規

定辦理之38年12月31日以

前非以法定物權名稱登記

之塗銷登記事項

登記案件之核准公告 擬辦 v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依地籍清理條例第27條規

定辦理之38年12月31日以

前非以法定物權名稱登記

之塗銷登記事項

登記案件公告期滿無人異

議之核准登記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依地籍清理條例第29條規

定辦理之45年12月31日以

前登記之地上權塗銷登記

事項

登記案件之核准公告 擬辦 v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依地籍清理條例第29條規

定辦理之45年12月31日以

前登記之地上權塗銷登記

事項

登記案件公告期滿無人異

議之核准登記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共有物使用管理登記或變

更內容事項
擬辦 v v v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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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表別 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
承辦

人員
專員 課長 秘書 主任 專門委員 主任秘書 副局長 局長 市長

會辦

機關

(單位)

備考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登記課）分層負責明細表
陳核流程

二級機關 一級機關

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1號核定

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2號備查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使用、收益限制約定登記

及其內容變更登記
擬辦 v v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土地基本資料（登記及地

價資料）庫電子資料核發

事項

擬辦 v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代理人送件明細表核發事

項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依直轄市縣（市）不動產

糾紛調處委員會設置及調

處辦法作成調處紀錄之登

記事項

擬辦 v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人民申請案件涉及重大爭

議性事項
擬辦 v v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地政規費退還事項 擬辦 核定 行政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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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表別 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
承辦

人員
技正 課長 秘書 主任 專門委員 主任秘書 副局長 局長 市長

會辦

機關

(單位)

備考

乙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賠償事件及行政救濟事項

經協議成立之賠償總額超

過新臺幣50萬元，或經訴

訟上和解成立或判決確定

者

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

測繪科

秘書室

會計室

乙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賠償事件及行政救濟事項 簽報地政局同意拒絕賠償 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 測繪科

乙 地籍測量
他機關來函會勘及會勘紀

錄事項

他機關來函會勘（屬議會

或重大事件）事項
擬辦 v v v 核定

乙 地籍測量
他機關來函會勘及會勘紀

錄事項

他機關來函會勘（非屬議

會及重大事件）事項
擬辦 v 核定

乙 其他
已簽奉地政局核定案件後

續發函
擬辦 v v v 核定

層轉地政局發文者無

適用

丙(公文類) 地籍測量
他機關來函會勘及會勘紀

錄事項

他機關來函會勘（屬議會

或重大事件）事項
擬辦 v v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地籍測量
他機關來函會勘及會勘紀

錄事項

他機關來函會勘（非屬議

會及重大事件）事項
擬辦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法令疑義事項 擬辦 v v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賠償事件及行政救濟事項

檢具訴願書或賠償請求書

函報法務局或地政局列管

事項

擬辦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賠償事件及行政救濟事項

訴願書同時對二個機關以

上所為處分表示不服者，

函送其他機關辦理事項

擬辦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賠償事件及行政救濟事項

非原行政處分機關，函送

原訴願案予原行政處分機

關事項

擬辦 核定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測量課）分層負責明細表
陳核流程

二級機關 一級機關

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1號核定

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2號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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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表別 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
承辦

人員
技正 課長 秘書 主任 專門委員 主任秘書 副局長 局長 市長

會辦

機關

(單位)

備考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測量課）分層負責明細表
陳核流程

二級機關 一級機關

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1號核定

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2號備查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賠償事件及行政救濟事項
函請他機關提供相關資料

事項
擬辦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賠償事件及行政救濟事項
函送答辯書狀或賠償處理

意見事項
擬辦 v v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賠償事件及行政救濟事項
來函到場陳述意見或法院

通知開庭事項
擬辦 v v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賠償事件及行政救濟事項
接獲訴願決定書、法院判

決或裁定等簽核事項
擬辦 v v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賠償事件及行政救濟事項
法務局或法院檢還或移送

卷證事項
擬辦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賠償事件、行政救濟、訴

訟事項，委任律師或選定

訴訟代理人事項

擬辦 v v v 核定 主計機構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異議處理事項 異議之處理及回復事項 擬辦 v v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異議處理事項 撤回異議事項 擬辦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撤回申請案件事項 擬辦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申請閱卷（含抄寫、複印

或攝影）事項
擬辦 v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行政革新建議事項 擬辦 v v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口頭請辦事項
所依據之申請案件由主

任、秘書決行者
擬辦 v v v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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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表別 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
承辦

人員
技正 課長 秘書 主任 專門委員 主任秘書 副局長 局長 市長

會辦

機關

(單位)

備考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測量課）分層負責明細表
陳核流程

二級機關 一級機關

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1號核定

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2號備查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口頭請辦事項
所依據之申請案件非由主

任、秘書決行者
擬辦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辦理人民申請案件向有關

機關查詢資料、公告、撤

銷公告及通知權利人、義

務人、權利關係人或有關

機關事項

擬辦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更正登記通知登記名義人

及權利關係人事項
擬辦 v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辦竣通信申請及郵寄到家

案件之回復事項
擬辦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移文事項
非本機關權管事項移辦權

責機關
擬辦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公文回執聯及送達證書歸

檔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函復法院函詢事項
函復法院函詢事項（非僅

檢送各類成果圖謄本者）
擬辦 v v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函復法院函詢事項
僅為檢送各類成果圖謄本

事項
擬辦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土地再鑑界事項 擬辦 v v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原測量或抄錄錯誤更正事

項

原測量或抄錄錯誤更正（

非由上級機關囑託或經報

請上級機關核定者）事項

擬辦 v v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原測量或抄錄錯誤更正事

項

原測量或抄錄錯誤更正（

由上級機關囑託或經報請

上級機關核定者）事項

擬辦 v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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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表別 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
承辦

人員
技正 課長 秘書 主任 專門委員 主任秘書 副局長 局長 市長

會辦

機關

(單位)

備考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測量課）分層負責明細表
陳核流程

二級機關 一級機關

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1號核定

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2號備查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土地分割、合併複丈事項 擬辦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土地逕為分割函復及通知

事項
擬辦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建物測量函詢稅籍資料事

項
擬辦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勘測成果補發事項

申請人資格為原案申請

人、代理人、鑑界鄰地關

係人或登記名義人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勘測成果補發事項

申請人資格非為原案申請

人、代理人、鑑界鄰地關

係人或登記名義人

擬辦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法院囑託土地測量事項

各級法院、檢察機關或行

政執行分署囑託土地測量

（不含指界）事項

擬辦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法院囑託土地測量事項

各級法院、檢察機關或行

政執行分署囑託指界（無

需核發成果）事項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法院或行政執行分署囑託

未登記建物測量登記事項
擬辦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建物滅失勘查事項

逕為辦理建物全部滅失、

其他權利人代位申請全部

滅失或建物所有權人已死

亡通知事項

擬辦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建物滅失勘查事項

非屬逕為辦理建物全部滅

失、其他權利人代位申請

全部滅失或建物所有權人

已死亡通知事項

擬辦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勘測糾紛案件處理事項 擬辦 v v v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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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表別 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
承辦

人員
技正 課長 秘書 主任 專門委員 主任秘書 副局長 局長 市長

會辦

機關

(單位)

備考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測量課）分層負責明細表
陳核流程

二級機關 一級機關

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1號核定

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2號備查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各類地籍報表之編製與陳

報事項
擬辦 v v 核定

含其他報地政局之月

報、季報、半年報、

年報表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未會同申請者欠繳土地複

丈費通知事項
擬辦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地籍圖電子檔申請事項 擬辦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屬非主管業務、周知、副

知或無應辦事項者
擬辦 v 核定

丙(公文類) 財物、勞務及工程採購
簽辦未達新臺幣1萬元小

額採購案件
擬辦 v v 核定 主計機構

丙(公文類) 財物、勞務及工程採購
簽辦新臺幣1萬元以上採

購案件
擬辦 v v v 核定

主計機構

政風機構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之地

籍測量事項
擬辦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權利書狀公告註銷及通知

事項
擬辦 v 核定

授權測量課辦理標示

變更登記案件，依法

須註銷權狀者

丙(公文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竣工圖加註附屬建物名稱

事項
擬辦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土地鑑界複丈事項（未涉

及地籍線與建築線檢測）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土地鑑界複丈事項（涉及

地籍線與建築線檢測）
擬辦 核定

含都市更新土地地籍

線與建築線預檢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土地再鑑界事項 擬辦 v v v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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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表別 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
承辦

人員
技正 課長 秘書 主任 專門委員 主任秘書 副局長 局長 市長

會辦

機關

(單位)

備考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測量課）分層負責明細表
陳核流程

二級機關 一級機關

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1號核定

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2號備查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土地分割、合併複丈事項

分割案涉及法定空地分割

或合併案係不同所有權人

者

擬辦 v 核定

授權測量課辦理標示

變更登記案件，其決

行層次比照勘測案件

之決行層次，免再送

會登記課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土地分割、合併複丈事項

分割案未涉及法定空地分

割或合併案係同一所有權

人者

擬辦 核定

授權測量課辦理標示

變更登記案件，其決

行層次比照勘測案件

之決行層次，免再送

會登記課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未登記土地勘測事項 擬辦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土地浮覆、坍沒勘測事項 擬辦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地上權、不動產役權、農

育權位置勘測事項
擬辦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法院囑託之土地勘測事項
法院囑託之土地勘測（不

含查封指界）事項
擬辦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法院囑託之土地勘測事項
法院囑託土地查封指界（

無需核發成果）事項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位置勘查事項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使用現況勘查事項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建物第一次測量事項

建物第一次測量事項（非

屬附屬建物補辦第一次測

量）

擬辦 v 核定
含都市更新建物第一

次測量及標示圖預審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建物第一次測量事項
附屬建物補辦第一次測量

事項
擬辦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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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表別 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
承辦

人員
技正 課長 秘書 主任 專門委員 主任秘書 副局長 局長 市長

會辦

機關

(單位)

備考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測量課）分層負責明細表
陳核流程

二級機關 一級機關

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1號核定

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2號備查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建物分割、合併複丈事項 擬辦 核定

授權測量課辦理標示

變更登記案件，其決

行層次比照勘測案件

之決行層次，免再送

會登記課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建物門牌勘查事項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建物基地號勘查事項
建物基地號勘測（需繪製

位置圖者）事項
擬辦 核定

授權測量課辦理標示

變更登記案件，其決

行層次比照勘測案件

之決行層次，免再送

會登記課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建物基地號勘查事項
建物基地號勘查（無需繪

製位置圖者）事項
核定

授權測量課辦理標示

變更登記案件，其決

行層次比照勘測案件

之決行層次，免再送

會登記課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建物滅失勘查事項

建物全部滅失（申請人為

建物所有權人者）勘查事

項

核定

授權測量課辦理標示

變更登記案件，其決

行層次比照勘測案件

之決行層次，免再送

會登記課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建物滅失勘查事項

建物全部滅失（申請人非

為建物所有權人者）勘查

事項

擬辦 v 核定

授權測量課辦理標示

變更登記案件，其決

行層次比照勘測案件

之決行層次，免再送

會登記課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建物滅失勘查事項 建物部分滅失勘查事項 擬辦 核定

授權測量課辦理標示

變更登記案件，其決

行層次比照勘測案件

之決行層次，免再送

會登記課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建物滅失勘查事項
逕為辦理建物全部滅失勘

查事項
擬辦 v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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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表別 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
承辦

人員
技正 課長 秘書 主任 專門委員 主任秘書 副局長 局長 市長

會辦

機關

(單位)

備考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測量課）分層負責明細表
陳核流程

二級機關 一級機關

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1號核定

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2號備查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法院或行政執行分署囑託

未登記建物查封事項
擬辦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勘測案件補正事項
主任核定之土地及建物勘

測案件通知補正事項
擬辦 v v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勘測案件補正事項
課長核定之土地及建物勘

測案件通知補正事項
擬辦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勘測案件補正事項
技正核定之土地及建物勘

測案件通知補正事項
擬辦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勘測案件補正事項
承辦人員核定之土地及建

物勘測案件通知補正事項
擬辦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勘測案件駁回事項

主任核定勘測案件駁回事

項（非屬下列2項情形

者）

擬辦 v v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勘測案件駁回事項

勘測案件未依補正事項完

全補正或依法不應受理駁

回事項（所依據之測量申

請案件非由主任決行者）

擬辦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勘測案件駁回事項

勘測案件因逾期未補正或

不屬受理登記機關管轄駁

回事項（所依據之測量申

請案件非由主任決行者）

擬辦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原測量或抄錄錯誤更正事

項

原測量或抄錄錯誤更正（

非由上級機關囑託或經報

請上級機關核定者）事項

擬辦 v v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原測量或抄錄錯誤更正事

項

原測量或抄錄錯誤更正（

由上級機關囑託或經報請

上級機關核定者）事項

擬辦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地籍圖訂正事項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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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表別 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
承辦

人員
技正 課長 秘書 主任 專門委員 主任秘書 副局長 局長 市長

會辦

機關

(單位)

備考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測量課）分層負責明細表
陳核流程

二級機關 一級機關

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1號核定

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2號備查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地籍圖及建物測量成果圖

謄本核發事項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他機關來函會勘事項
他機關來函會勘 (屬議會

或重大事件)事項
擬辦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他機關來函會勘事項
他機關來函會勘 (非屬議

會或重大事件)事項
擬辦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地籍圖重測界址糾紛案件

檢測事項
擬辦 v v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地籍圖閱覽事項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土地界址調整複丈事項 擬辦 v 核定

授權測量課辦理標示

變更登記案件，其決

行層次比照勘測案件

之決行層次，免再送

會登記課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段界調整勘測事項 擬辦 v 核定

授權測量課辦理標示

變更登記案件，其決

行層次比照勘測案件

之決行層次，免再送

會登記課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調整地形勘測事項 擬辦 v 核定

授權測量課辦理標示

變更登記案件，其決

行層次比照勘測案件

之決行層次，免再送

會登記課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逕為分割、合併登記事項 擬辦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法院確定判決及依法與依

法院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

之勘測事項

擬辦 v v v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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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表別 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
承辦

人員
技正 課長 秘書 主任 專門委員 主任秘書 副局長 局長 市長

會辦

機關

(單位)

備考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測量課）分層負責明細表
陳核流程

二級機關 一級機關

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1號核定

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2號備查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申請

勘測事項
擬辦 v v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調處分割勘測事項 擬辦 v v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占有時效完成取得權利勘

測事項
擬辦 v v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未涉及土地面積更正僅釐

正地籍圖數值化資料事項
擬辦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依地籍清理條例施行細則

第24條規定辦理之土地複

丈或勘查事項

擬辦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之地

籍測量事項
擬辦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土地基本資料（地籍圖資

料）庫電子資料核發事項
擬辦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地籍圖重測成果調查表核

發事項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測量申請書及其附件之閱

覽、抄寫、複印或攝影資

料核發事項

申請人非原申請案之申請

人、代理人及登記名義人

者

擬辦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測量申請書及其附件之閱

覽、抄寫、複印或攝影資

料核發事項

申請人為原申請案之申請

人、代理人及登記名義人

者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土地使用位置及面積測量

事項
擬辦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人民申請案件涉及重大爭

議性事項
擬辦 v v v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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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表別 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
承辦

人員
技正 課長 秘書 主任 專門委員 主任秘書 副局長 局長 市長

會辦

機關

(單位)

備考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測量課）分層負責明細表
陳核流程

二級機關 一級機關

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1號核定

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2號備查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撤回申請案件事項 擬辦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登記

土地或建物標示變更登記

於其他登記事項欄加註事

項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土地暨建築改良物勘測 地政規費退還事項 擬辦 核定 行政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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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表別 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
承辦

人員
專員 課長 秘書 主任 專門委員 主任秘書 副局長 局長 市長

會辦

機關

(單位)

備考

乙 地籍資料管理 賠償事件及行政救濟事項

經協議成立之賠償總額超

過新臺幣50萬元，或經訴

訟上和解成立或判決確定

者

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

土地登記科

秘書室

會計室

乙 地籍資料管理 賠償事件及行政救濟事項 簽報地政局同意拒絕賠償 擬辦 v v v v v v v 核定 土地登記科

乙 實價登錄

受理臨櫃申報登錄不動產

成交案件實際資訊及申請

撤銷事項

核定

乙 實價登錄

受理申請複製不動產成交

案件實際資訊申報書事項

（申請電子檔申報書者）

核定

乙 其他
已簽奉地政局核定案件後

續發函
擬辦 v v v 核定

層轉地政局發文者無

適用

丙(公文類) 地籍資料管理 法令疑義事項 擬辦 v v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地籍資料管理 賠償事件及行政救濟事項

檢具訴願書或賠償請求書

函報法務局或地政局列管

事項

擬辦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地籍資料管理 賠償事件及行政救濟事項

訴願書同時對二個機關以

上所為處分表示不服者，

函送其他機關辦理事項

擬辦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地籍資料管理 賠償事件及行政救濟事項

非原行政處分機關，函送

原訴願案予原行政處分機

關事項

擬辦 核定

丙(公文類) 地籍資料管理 賠償事件及行政救濟事項
函請他機關提供相關資料

事項
擬辦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地籍資料管理 賠償事件及行政救濟事項
函送答辯書狀或賠償處理

意見事項
擬辦 v v v 核定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地籍資料課）分層負責明細表
陳核流程

二級機關 一級機關

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1號核定

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2號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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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表別 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
承辦

人員
專員 課長 秘書 主任 專門委員 主任秘書 副局長 局長 市長

會辦

機關

(單位)

備考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地籍資料課）分層負責明細表
陳核流程

二級機關 一級機關

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1號核定

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2號備查

丙(公文類) 地籍資料管理 賠償事件及行政救濟事項
來函到場陳述意見或法院

通知開庭事項
擬辦 v v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地籍資料管理 賠償事件及行政救濟事項
接獲訴願決定書、法院判

決或裁定等簽核事項
擬辦 v v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地籍資料管理 賠償事件及行政救濟事項
法務局或法院檢還卷證事

項
擬辦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地籍資料管理

賠償事件、行政救濟、訴

訟事項，委任律師或選定

訴訟代理人事項

擬辦 v v v 核定 主計機構

丙(公文類) 地籍資料管理 異議處理事項 擬辦 v v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地籍資料管理 撤回申請案件事項 擬辦 核定

丙(公文類) 地籍資料管理
人民申請閱卷（含抄寫、

複印或攝影）事項
擬辦 v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地籍資料管理 行政革新建議事項 擬辦 v v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地籍資料管理 口頭請辦事項
所依據之申請案件由主

任、秘書決行者
擬辦 v v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地籍資料管理 口頭請辦事項
所依據之申請案件非由主

任、秘書決行者
擬辦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地籍資料管理

辦理人民申請案件向有關

機關查詢資料、通知權利

人、義務人、權利關係人

或有關機關事項

擬辦 v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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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表別 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
承辦

人員
專員 課長 秘書 主任 專門委員 主任秘書 副局長 局長 市長

會辦

機關

(單位)

備考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地籍資料課）分層負責明細表
陳核流程

二級機關 一級機關

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1號核定

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2號備查

丙(公文類) 地籍資料管理
更正登記通知登記名義人

及權利關係人事項

更正登記所依據之申請案

件由主任、秘書決行者
擬辦 v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地籍資料管理
更正登記通知登記名義人

及權利關係人事項

更正登記所依據之申請案

件非由主任、秘書決行者
擬辦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地籍資料管理
辦竣通信申請及郵寄到家

案件之回復事項
擬辦 核定

丙(公文類) 地籍資料管理
公務機關查詢地籍、地價

資料事項

公務機關查詢地籍、地價

資料事項，非僅索取各類

謄本者

擬辦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地籍資料管理
公務機關查詢地籍、地價

資料事項

函詢事項僅為檢送各類謄

本者
核定

丙(公文類) 地籍資料管理 移文事項
非本機關權管事項移辦權

責機關
擬辦 核定

丙(公文類) 地籍資料管理 函復法院函詢事項
函詢事項非僅為檢送各類

謄本者
擬辦 v v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地籍資料管理 函復法院函詢事項
函詢事項僅為檢送各類謄

本者
核定

丙(公文類) 地籍資料管理
地籍異動資料填發相關事

項
核定

丙(公文類) 地籍資料管理
他項權利登記完畢通知書

送國稅局事項
核定

丙(公文類) 地籍資料管理
各類地籍報表之編製與陳

報事項
擬辦 v v 核定

含其他報地政局之月

報、季報、半年報、

年報表

丙(公文類) 地籍資料管理
稅捐機關函送法院拍賣之

原地價登載事項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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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表別 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
承辦

人員
專員 課長 秘書 主任 專門委員 主任秘書 副局長 局長 市長

會辦

機關

(單位)

備考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地籍資料課）分層負責明細表
陳核流程

二級機關 一級機關

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1號核定

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2號備查

丙(公文類) 地籍資料管理
屬非主管業務、周知、副

知或無應辦事項者
擬辦 v 核定

丙(公文類) 財物、勞務及工程採購
簽辦未達新臺幣1萬元小

額採購案件
擬辦 v v 核定 主計機構

丙(公文類) 財物、勞務及工程採購
簽辦新臺幣1萬元以上採

購案件
擬辦 v v v 核定

主計機構

政風機構

丙(申請案件類) 地籍資料管理
土地登記及地價謄本核發

事項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地籍資料管理

登記申請書及其附件之閱

覽、抄寫、複印或攝影資

料核發事項

申請人之資格符合土地登

記規則第24條第3款規定

者

擬辦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地籍資料管理

登記申請書及其附件之閱

覽、抄寫、複印或攝影資

料核發事項

申請人之資格符合土地登

記規則第24條第1款、第2

款規定者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地籍資料管理 地籍閱覽及資料複印事項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地籍資料管理
地籍（總）歸戶資料閱覽

及列印事項

申請人非為土地所有權人

或非以統一編號為查詢鍵

值者

擬辦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地籍資料管理
地籍（總）歸戶資料閱覽

及列印事項

申請人為土地所有權人，

並以統一編號為查詢鍵值

者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地籍資料管理 更正登記事項
非屬下列3項更正登記事

項者
擬辦 v v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地籍資料管理 更正登記事項
屬地籍資料建檔遺漏或錯

誤有原案可稽之更正登記
擬辦 v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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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表別 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
承辦

人員
專員 課長 秘書 主任 專門委員 主任秘書 副局長 局長 市長

會辦

機關

(單位)

備考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地籍資料課）分層負責明細表
陳核流程

二級機關 一級機關

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1號核定

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2號備查

丙(申請案件類) 地籍資料管理 更正登記事項

屬地籍資料電腦處理新字

造字後再辦理更正登記及

辦理公、私法人統一編號

「10碼」變更為「8碼」

之更正登記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地籍資料管理 更正登記事項

建築基地地號、建物建築

完成日期、主要用途或使

用執照號碼等資料漏未登

載或不符辦理更正登記者

擬辦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地籍資料管理
英文不動產權利登記證明

核發事項
擬辦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地籍資料管理

不動產所有權人申請提供

其名下不動產之謄本核發

紀錄事項

擬辦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地籍資料管理
申請住址隱匿/取消隱匿

部分住址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地籍資料管理
人民申請案件涉及重大爭

議性事項
擬辦 v v v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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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表別 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
承辦

人員
課長 秘書 主任 專門委員 主任秘書 副局長 局長 市長

會辦

機關

(單位)

備考

丙(公文類)

電腦機房、網路、軟硬體

規劃與管理、資訊安全管

理及地政資訊業務

人民申請閱卷（含抄寫、

複印或攝影）
擬辦 v 核定

丙(公文類)

電腦機房、網路、軟硬體

規劃與管理、資訊安全管

理及地政資訊業務

行政革新建議事項 擬辦 v v  核定

丙(公文類)

電腦機房、網路、軟硬體

規劃與管理、資訊安全管

理及地政資訊業務

口頭請辦事項 擬辦 v v  核定

丙(公文類)

電腦機房、網路、軟硬體

規劃與管理、資訊安全管

理及地政資訊業務

移文事項
非本機關權管事項移辦權

責機關
擬辦  核定

丙(公文類)

電腦機房、網路、軟硬體

規劃與管理、資訊安全管

理及地政資訊業務

各類地籍報表之編製與陳

報事項
擬辦 v  核定

丙(公文類)

電腦機房、網路、軟硬體

規劃與管理、資訊安全管

理及地政資訊業務

資料庫內容之查詢（挑

檔）及維護事項
擬辦 v v  核定

丙(公文類)

電腦機房、網路、軟硬體

規劃與管理、資訊安全管

理及地政資訊業務

資訊軟硬體設備及網路之

規劃與建置事項
擬辦 v v  核定

丙(公文類)

電腦機房、網路、軟硬體

規劃與管理、資訊安全管

理及地政資訊業務

資訊安全政策之訂定與執

行成果事項
擬辦 v  核定

丙(公文類)

電腦機房、網路、軟硬體

規劃與管理、資訊安全管

理及地政資訊業務

電腦機房、資訊設備、作

業系統、資料庫及資訊安

全等管理事項

各項資訊設備軟硬體維護

及資訊安全作業管理事項
擬辦  核定

丙(公文類)

電腦機房、網路、軟硬體

規劃與管理、資訊安全管

理及地政資訊業務

資訊系統之問題彙整、通

報及更新處理事項
擬辦  核定

丙(公文類)

電腦機房、網路、軟硬體

規劃與管理、資訊安全管

理及地政資訊業務

資訊系統之權限授權及異

動作業
擬辦  核定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資訊課）分層負責明細表
陳核流程

二級機關 一級機關

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1號核定

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2號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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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表別 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
承辦

人員
課長 秘書 主任 專門委員 主任秘書 副局長 局長 市長

會辦

機關

(單位)

備考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資訊課）分層負責明細表
陳核流程

二級機關 一級機關

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1號核定

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2號備查

丙(公文類)

電腦機房、網路、軟硬體

規劃與管理、資訊安全管

理及地政資訊業務

屬非主管業務、周知、副

知或無應辦事項者
擬辦  核定

丙(公文類) 財物、勞務及工程採購
簽辦未達新臺幣1萬元小額

採購案件
擬辦 v 核定 主計機構

丙(公文類) 財物、勞務及工程採購
簽辦新臺幣1萬元以上採購

案件
擬辦 v v 核定

主計機構

政風機構

資訊課  第 38 頁



府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表別 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
承辦

人員
課長 秘書 主任 專門委員 主任秘書 副局長 局長 市長

會辦

機關

(單位)

備考

乙 其他
已簽奉地政局核定案件後

續發函
擬辦 v v 核定

層轉地政局發文者無

適用

丙(公文類) 地政規費收取 撤回申請案件事項 擬辦 核定

丙(公文類) 地政規費收取 催繳記帳規費相關事項 擬辦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地政規費收取 地政規費之繳納事項 收取民眾繳納之地政規費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地政規費收取 地政規費退還事項 申請地政規費退還 擬辦 核定 業務單位

丙(公文類) 地政規費收取
辦竣人民申請退還地政規

費案件之回復事項
擬辦 核定

丙(公文類) 地政規費收取
使用收入憑證月報表編製

事項
擬辦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地政規費收取
收入憑證遺失、毀損陳報

事項
擬辦 v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地政規費收取
徵解地政規費月報表編製

及陳報事項
擬辦 v 核定

丙(申請案件類) 地政規費收取
人民申請案件涉及重大爭

議性事項
擬辦 v v 核定

丙(公文類) 文書處理 函復法院函詢事項 擬辦 v v 核定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行政課）分層負責明細表
陳核流程

二級機關 一級機關

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1號核定

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2號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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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表別 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
承辦

人員
課長 秘書 主任 專門委員 主任秘書 副局長 局長 市長

會辦

機關

(單位)

備考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行政課）分層負責明細表
陳核流程

二級機關 一級機關

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1號核定

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2號備查

丙(公文類) 文書處理
申請閱卷（含抄寫、複印

或攝影）事項
擬辦 v 核定

丙(公文類) 文書處理 公文管制考核事項
編製、陳報各項公文處理

報表
擬辦 v v 核定

丙(公文類) 文書處理 移文事項
非本機關權管事項移辦權

責機關
擬辦 核定

丙(公文類) 文書處理
各類地政業務報表之編製

與陳報事項
擬辦 v 核定

丙(公文類) 文書處理
屬非主管業務、周知、副

知或無應辦事項者
擬辦 核定

丙(公文類)
提供他機關相關統計報表

事項
例行性統計報表之提供 擬辦 v 核定

丙(公文類)
提供他機關相關統計報表

事項

非例行性統計報表及意見

之提供
擬辦 v v 核定

丙(公文類)
其他機關副知或轉知本所

且無後續應辦事項

非屬配合中央政府及本府

重要政策、或具爭議性事

項等案件

擬辦 v 核定

丙(公文類)
其他機關副知或轉知本所

且無後續應辦事項

屬配合中央政府及本府重

要政策、或具爭議性事項

等案件

擬辦 v v 核定

丙(公文類) 財物、勞務及工程採購
簽辦未達新臺幣1萬元小額

採購案件
擬辦 v 核定 主計機構

丙(公文類) 財物、勞務及工程採購
簽辦新臺幣1萬元以上採購

案件
擬辦 v v 核定

主計機構

政風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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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表別 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
承辦

人員
課長 秘書 主任 專門委員 主任秘書 副局長 局長 市長

會辦

機關

(單位)

備考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行政課）分層負責明細表
陳核流程

二級機關 一級機關

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1號核定

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2號備查

丙(公文類) 研究發展
地政業務規章及流程革新

建議事項
擬辦 v v 核定

丙(公文類) 研究發展
地政業務創新研究發展管

考事項
擬辦 v v 核定

丙(公文類) 研究發展
地政業務計畫研擬、彙整

與陳報事項
擬辦 v v 核定

丙(公文類) 地政志工管理 核發志願服務證 擬辦 v v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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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表別 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
承辦

人員

人事

管理員
秘書 主任 專門委員 主任秘書 副局長 局長 市長

會辦

機關

(單位)

備考

丙(公文類) 財物、勞務及工程採購
簽辦未達新臺幣1萬元小額

採購案件
擬辦 v 核定 主計機構

丙(公文類) 財物、勞務及工程採購
簽辦新臺幣1萬元以上採購

案件
擬辦 v v 核定

主計機構

政風機構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人事機構）分層負責明細表
陳核流程

二級機關 一級機關

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1號核定

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2號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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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襄助核稿

表別 公務項目 公務內容 業務名稱
承辦

人員
會計員 秘書 主任 專門委員 主任秘書 副局長 局長 市長

會辦

機關

(單位)

備考

丙(公文類) 財物、勞務及工程採購
簽辦未達新臺幣1萬元小額

採購案件
擬辦 v 核定

丙(公文類) 財物、勞務及工程採購
簽辦新臺幣1萬元以上採購

案件
擬辦 v v 核定 政風機構

丙(公文類) 內部控制推動業務
本機關內部控制作業流程

等之彙辦及陳報
擬辦 v v 核定

業務單位

幕僚單位

丙(公文類) 內部控制推動業務
參與專案小組查核有關主

計業務內部控制運作情況
擬辦 v v 核定

業務單位

幕僚單位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主計機構）分層負責明細表
陳核流程

二級機關 一級機關

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1號核定

丙表―114.12.17北市地人字第11460293032號備查

主計機構  第 43 頁


